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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标新亚节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    我们作为北京中标新亚节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

定，本着实事求是和审慎公允的原则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相关事

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修订<公司薪酬管理办法>及<公司福利津贴管理办法>》的议案 

议案内容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，完善公司各级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，

同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拟对原《公司薪酬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福利津贴管理

办法》进行修订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的《公司薪酬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福利津贴管理办法》是按

照市场化原则及公司所处行业、规模的薪酬水平,同时结合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

对公司中高层管理者进行薪资下调，同时，就公司薪酬及福利津贴体系进行了结

构调整，以便能更好地体现权、 责、利的一致性，有利于增强公司薪酬福利体

系的科学性、激励性、竞争性，更好地形成薪酬与绩效紧密关联、良性互动的机

制。审议本议案的董事会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形成的

决议合法、有效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,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根据以上情况，我们同意公司的《关于修订<公司薪酬管理办法>及<公司福利津

贴管理办法>》的议案。 

2、《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》的议案 

    议案内容：公司与原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订的《审

计业务约定书》已履行完毕，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，为了更好的推进公司审计

工作，经综合评估，公司决定变更会计师事务所，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年审计机构，负责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工作。 

我们认为，（一）公司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聘期已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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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需要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。

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了事

先沟通并征得了其理解和支持，对本事项无异议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在执业过程中也坚持独立审计原则，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和内控

状况，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在发出《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》的议案前，已取得了我 

们的认可。  

（三）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期货 

业务执业资格，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未来 

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。公司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

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不会影响公司报表的审计质量，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 

合法权益。 因此，我们同意将 2018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北京中标新亚节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独立董事：梁钧平、赵余夫、竺亚君  

2018年 7月 30日 


